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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的通知
池规指〔2012〕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站前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

《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经市规划建设指导委员会第62次会议研究，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2年4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池州市主城区建筑面积及容积率计算规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建筑容积率（以下简称容积率）计算方法，统一容积率计算口径，明确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数值和计入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住宅设计规范》、《办公建筑设计规范》等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一般情况下，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的计算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05）的规定执行（如国标调整，按新标准执行）；遇本规则所列情形的，除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照本规则规定执行。

第三条  普通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的层高不宜超过4.5米，层高超出4.5米的，按3.3米一层、超出部分按超过3.3米部分的比例折算建筑面积，并将折算的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的门厅、大厅、回廊、走廊等公共部分和共享空间，影剧院、剧场、体育馆（场）、展览馆等公共建筑、大型商业建筑的层高不受本款规定限制。

住宅建筑层高不宜大于3.6米，层高超出3.6米的，按2.9米一层、超出部分按超过2.9米部分的比例折算建筑面积，并将折算的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住宅建筑的门厅、回廊、走廊等公共部分和共享空间的层高不受本款规定限制。

第四条  地下室、半地下室（车间、商店、车站、车库、仓库等），包括相应的有永久性顶盖的出入口，应按其外墙上口（不包括采光井、外墙防潮层及其保护墙）外边线所围水平面积计算。层高在2.2米及以上者应计算全面积；层高不足2.2米者应计算1/2面积，但计算的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若因地势原因室外地坪高低不同时，按建筑物平面布局的功能分区或建筑用途划分若干计算单元，依据各计算单元主要朝外门洞部位的相邻室外地坪标高依据规定分别计算。

第五条  架空层有围护结构的，层高在2.2米及以上的部位应计算全面积；层高不足2.2米的部位应计算1/2面积。

高、多层民用建筑底层设架空层用作通道、活动场所、布置绿化小品、居民休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积率，但应计入总建筑面积。

架空层不得围合封闭改作他用或出售、出租。 

第六条  避难层即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建筑，为消防安全专门设置的供人们疏散避难的楼层，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设备层即建筑物中专为设置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和配电变电等设备和管道且供维修人员操作使用的楼层，高度在2.2米以下（含2.2米）的设备层，可不计建筑面积；设备层兼作避难层的，其高度可适当放宽，但超过标准层高度时，其建筑面积应计入容积率；设备层兼作避难层中存在其他非避难空间的（如楼梯间、电梯间、其他功能性用房），该部分非避难空间的建筑面积应计入容积率。

设备管道夹层即建筑物内单层空间中仅为安排设备管道的楼层，高度在2.2米以下（含2.2米）的，可不计建筑面积；高度在2.2米以上的，应按其外墙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并计入容积率。 

第七条   坡屋顶建筑的坡顶室内下部空间，凡是设计有结构层或通风采光孔的，即视为设计利用，其空间内净高超过2.10m的部位应计算全面积；净高在1.20m至2.10m 的部位应计算1/2 面积；净高不足l.20m的部位不应计算面积，计算的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

第八条  建筑物设有挑廊、走廊、檐廊、架空廊道等，应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面积计算。层高在2.20m及以上者应计算全面积；层高不足2.20m者应计算1/2 面积。有永久性顶盖无围护结构的应按其结构底板水平面积的1/2计算。作为公共开敞空间使用的（不应围合封闭改作他用或出售、出租），其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否则计入容积率。

第九条  阳台应有围护结构与建筑室内空间分隔，否则作为室内空间计算面积。

（1）阳台设计进深（取阳台维护结构外围至外墙面的垂直距离，不规则的阳台，按其进深的平均值控制）应不大于1.8米，阳台面积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入容积率；否则，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全面积计入容积率。

（2）永久性顶盖未全覆盖的露台、挑台、阳台，覆盖部分按其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算建筑面积，计入容积率；未覆盖的部分不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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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层设阳台位置的底层如不作为阳台，无出入口的不计算建筑面积，有出入口的按顶盖投影面积的一半计算容积率。

第十条  飘窗台面与室内楼面高差必须达到0.5米，进深必须不大于0.6米，高度不大于2.2米，不计算面积；否则按挑出外墙部分的投影面积计算全部面积，并纳入容积率计算。

第十一条  详细规划总图上应注明计入容积率的总建筑面积，并分别注明每一栋建筑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
在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建筑设计中，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提交建筑面积和容积率计算书，允许误差如下：

（1）总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以下(含5000平方米)的最大允许误差为3%；

（2）总建筑面积5000—10000平方米（含10000平方米）的最大允许误差为2%；

（3）总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以上的最大允许误差为1%，但不得超过500平方米。      

第十二条  工业类、仓储类、文化体育类、教育类等项目计入容积率的建筑面积计算按照《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GB/T50353-2005）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池州市城乡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各县（区）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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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


